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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學校





	學校統籌單位：
	

	計畫聯絡人：
	

	聯絡電話：
	

	傳真電話：
	

	E-mail：
	



執行期程： 104 年 9 月 1 日至 105 年 8 月 31 日
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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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計畫申請簡表
	計畫執行
學年度
	104
	計畫申請期程
	104年9月1日~105年8月31日

	學校基本資料

	學校名稱
	
	校長
	

	計畫統籌單位
	
	單位主管
	

	單位主管E-mail
	
	主管聯絡電話
	

	計畫聯絡人
	
	職稱
	

	E-mail
	
	連絡電話
	
	傳真
	

	計畫申請資料

	計畫經費申請經費情況
	計畫申請經費

	
	教師姓名
	補助款
	自籌款
	合計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合計
	
	
	

	計畫統籌承辦人簽章
	計畫統籌單位主管簽章
	機關首長簽章

	
	
	


	
1
貳、計畫書內容
1、 計畫實施依據及目標：(請敘明透過計畫以協助教師貼近產業、深化產學交流合作、引導教師具產學研發能量投入產業具體目標。)


2、 學校內部審查與薦送作業：(請摘述校內作業機制及作業流程。)


3、 學校協助計畫推動之策略：
(1) 學校提供個別教師與產業合作之具體措施：(學校協助教師依其專長與產學研發能量、尋求適合之產業或研究機構、協助簽訂產學合作契約、協助安排代課事宜…等。)


(2) 學校管考及輔導機制：(學校定期追蹤瞭解合作狀況、教師服務狀況、相關問題協助與輔導機制…等。)




4、 教師預定與產業合作內容：(請逐一敘明每一薦送教師任教系所及專長背景、合作廠商之背景簡述、合作事項說明)
【薦送教師一】   
	教
師
資
料
	教師姓名
	

	
	任教系所
	

	
	最高學歷
	

	
	專長背景
	

	合
作
企
業
資
料
	公司名稱
	
	統一編號
	

	
	公司營業內容
	


	
	近3年公司
徵聘高等教育
教師之情況
	

	
	公司目前所需
人才專長背景
	

	
	教師服務期間
需學校協助事項
	

	

合
作
內
涵
	公司研發議題
或需求內涵
	

	
	服務期間
	

	
	合作方式
	專題研究 擔任職務(請敘明公司單位及職稱) 
其它(需敘明內容)

	
	預期合作效益
	

	
	後續轉型投入企
業服務評估方式(如研發成果、服務表現、企業考核、其他等)
	

	附件
	檢附教師與學校契約書內容
	有 無

	
	檢附教師與企業合作契約書內容
	有 無



【薦送教師二】
    (請自行增列)

 (隔頁紙)




參、計畫經費編列
一、全校經費編列明細表
	
	
	
	▓申請表

	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
	

	
	
	
	□核定表

	申請單位：
	計畫名稱： 

	計畫期程： 104 年 9 月 1 日  至 105 年 8 月 31 日

	計畫經費總額：      元，向本部申請補助金額：      元，自籌款：        元

	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：▓無□有
（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）
教育部：………………元，補助項目及金額：
○○部：………………元，補助項目及金額：

	經費項目
	計畫經費明細
	教育部核定情形
（申請單位請勿填寫）

	
	單價
(元)
	數量
	總價
(元)
	說明
	補助款
(元)
	自籌款
(元)
	計畫金額
(元)
	補助金額
(元)

	業務費
	代課鐘點費
	
	
	
	請詳細說明編列基準
	
	
	
	

	
	研發費用
	
	
	
	(請詳細說明相關經費內容，不能以1式編列)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合  計
	
	
	
	
	
	   
	本部核定補助
元

	承辦                   主(會)計              機關學校首長
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單    位              或團體負責人
	教育部      教育部
承辦人      單位主管

	備註：
1、同一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時，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，詳列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，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，本部應撤銷該補助案件，並收回已撥付款項。
2、補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4點規定之情形外，以不補助人事費、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。
3、申請補助經費，其計畫執行涉及需依「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」、預算法第62條之1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，應明確標示其為「廣告」，且揭示贊助機關（教育部）名稱，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。
	補助方式： 
□全額補助
■部分補助
(指定項目補助■是□否)
【補助比率　　％】


	
	餘款繳回方式：
□繳回 （請敘明依據） 

□不繳回（請敘明依據）


※注意事項：
請將「備註欄右方欄位」的補助方式選擇「■部分補助」，並於【補助比率　　％】填寫申請補助金額/計畫經費總額的百分比。
肆、附錄
1、 每位薦送教師與企業簽訂產學合作契約書內容





2、 學校與每位薦送教師訂定契約書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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